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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06，债券简称：华统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9.39 元 / 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9.40 元 / 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1 年 3 月 5 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开发行 550 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华统转债，债券代码：128106），根据《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华统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
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
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前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0 年 5 月 14 日，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 181 万股限制性股票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完成。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股
价格由 15.12 元 / 股调整为 15.07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5 月 15 日起生效。

（2）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 15.07 元 / 股调整为 9.3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2、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 年 11 月 9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及 2020 年 11 月 26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个人

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8 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67.84 万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4.3375 元 / 股。 具体详见分别 2020 年 11 月 10 日及
11 月 27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报》
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及《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近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对上述 8 位激励对象已
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67.84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登记手续。本次回购注销登记手
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48,157,430 股减少至 447,479,030 股（减少前总股本 448,157,430 股为
公司截止 2021 年 2 月 23 日的数据）。 因此，根据《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
规定，“华统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 9.39 元 / 股调整为 9.40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3 月 5 日起生效。

本次调整转股价格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计算公式为：P1=（P0+A×k）/（1+k）
其中 P0=9.39 元 / 股，A=4.3375 元 / 股，k=-678,400 股 /448,157,430 股 =� -0.1514%
P1=（P0+A×k）/（1+k）=［9.39+4.3375×（-0.1514%）］/（1-0.1514%）=9.3977
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则 P1=9.40 元 / 股

“华统转债”转股期为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6 年 4 月 9 日，目前“华统转债”已进入转股
期。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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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67.84 万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15%，回购价格为 4.3375 元 /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48,157,430 股减少至 447,479,030 股（减少前总股本 448,157,430 股为公司
截止 2021 年 2 月 23 日的数据）。

2、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9 年 1 月 26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
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公司监事会
就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审核意见。

2、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019 年 2 月 11 日，公司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
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 公示期满， 监事会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说明，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公告了《监事会关于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19年 2 月 20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等文件。
4、2019 年 3 月 14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
案》，同意确定以 2019 年 3 月 14 日为首次授予日，向 107 名激励对象授予 950.00 万股限制性股
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独立意见，监事会就激励对象资格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完成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向 104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 940.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

6、2020 年 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 2020 年 2 月 19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27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9.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
了核查意见。

7、2020 年 5 月 14 日，公司完成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向 23 名
激励对象授予了 181.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完成的公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

8、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因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2 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1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6.94 元 / 股，并
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本议案。 同时，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由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公司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并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
次解除限售涉及激励对象共计 102 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70.00 万股，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7 日。

9、2020 年 11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及回购价格》，由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公
司实施了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因此根据《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规定，将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合计调整为 67.84 万股，回购价格均调整为 4.3375 元 / 股。 同时上
述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对因个人原因离职及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8 位激励对象所持
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67.84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均为 4.3375
元 / 股。 本议案已经 2020 年 11 月 26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注：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后，公司实施了 2019 年度权益分派，致使本议案需
回购注销 2 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价格均发生了变
化。 因此公司本次重新将需回购注销的该 2 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与后期新增需回购注销 6 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合并
提交给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相关事项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原因
由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楼中云、姚荣磊、蒋梅芬、娄世杰、

支行因个人原因离职，以及公司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张浩天解除劳动关系，其均已不再具备激
励资格，因此根据《激励计划》、《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应将其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原因
由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程幸金因个人原因离职， 以及公

司与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祝永真解除劳动关系， 其均已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因此根据《激励计
划》、《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应将其
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3、回购注销数量及价格
2020 年 11 月 9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及 2020 年 11 月 26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因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个人
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8 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 67.84 万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4.3375 元 / 股。 具体详见分别 2020 年 11 月 10 日及
11 月 27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报》
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及《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48,157,430 股减少至 447,479,030 股（减少前总股
本 448,157,430 股为公司截止 2021 年 2 月 23 日的数据）。

3、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4、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情况说明
2021 年 2 月 1 日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1）64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止 ， 公司已支付楼中云等 8 位自然人股权回购款
2,942,560.00 元。 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公司变更后的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446,057,680.00 元，比
申请变更前减少 678,400.00 元。 若含 2020 年 7 月 2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期间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 1,421,244.00 股，则公司实收股本 447,478,924.00 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本总数将由 448,157,430 股变更为

447,479,030 股，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类 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数量（股 ）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640,000 2.82% -678,400 11,961,600 2.67%
高管锁定股 624,000 0.14% 624,000 0.14%
股权激励限售股 12,016,000 2.68% -678,400 11,337,600 2.5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35,517,430 97.18% 435,517,430 97.33%
三、股份总数 448,157,430 100% -678,400 447,479,030 100%

备注：1、上述百分比误差是由于四舍五入引起的；
2、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 具的数据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激励计划》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的具体处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所用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较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
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5 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1-03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持股比例被动减少超过 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湖南省财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资管”）通知，获悉湖南资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减少超过
1%，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而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减少超过 1%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226,939,960 股，公司总股本由 979,077,582 股增加至 1,206,017,542

股，湖南资管持股 73,954,400 股不变，持股比例由 7.55%被动减少为 6.13%，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 112 号滨江金融中心 T4 栋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3 月 8 日
股票简称 唐人神 股票代码 002567
变动类 型 （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被动减持股数 （股） 被动减持比例
A 股 0（总股本增加，持股数不变） 1.42%
合 计 73,954,400 1.4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总股本增加而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7,395.4400 7.55% 7,395.4400 6.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95.4400 7.55% 7,395.4400 6.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
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上述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

二、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而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减少超过 1%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截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停止转股日），唐人转债（债

券代码：128092）累计转为公司 A 股普通股 142,506,783 股（面值 1 元），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增加
人民币 142,506,783 元，由人民币 836,570,799 元变更为人民币 979,077,582� 元，湖南资管持股
数不变，为 73,954,400 股，湖南资管因公司总股本增加而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1.29%，持股比例由
8.84%变动为 7.55%，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 112 号滨江金融中心 T4 栋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
股票简称 唐人神 股票代码 002567
变动类 型 （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被动减持股数 （股） 被动减持比例
A 股 0（总股本增加，持股数不变） 1.29%
合 计 73,954,400 1.2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总股本增加而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7,395.4400 8.84% 7,395.4400 7.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95.4400 8.84% 7,395.4400 7.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
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上述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1-03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控股”）通知，唐人神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大生行饲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生行”）、陶一山、陶业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累计变动超过 1%，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开展转融通业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而股本增加，唐人神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比例变动超过 1%

1、2021 年 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2 月 5 日，唐人神控股以公司股份 97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979,077,582 股的比例为 0.99%）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实施方式为借券给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数由出借前的 140,629,910 股（持股比例为 14.36%）减少为 130,839,910 股（持
股比例为 13.36%）。

2、2021 年 2 月 9 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归还 450 万股唐人神股票给唐人神控股，
唐人神控股的持股数因而由 130,839,910 股（持股比例为 13.36%）变为 135,339,910 股（持股比
例为 13.82%）。

3、 因 公 司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226,939,960 股 ， 公 司 总 股 本 由 979,077,582 股 增 加 至
1,206,017,542 股， 唐人神控股持股数 135,339,910 股不变， 持股比例由 13.82%被动减少为
11.22%；陶一山持股数 675,000 股不变，持股比例由 0.0689%被动减少为 0.0560%；陶业持股数
2,100 股不变，持股比例由 0.00021%被动减少为 0.00017%；大生行持股数 98,106,200 股不变，持
股比例由 10.02%被动减少为 8.13%。唐人神控股、陶一山、陶业、大生行因公司总股本增加而持
股比例分别被动减少 2.60%、0.0129%、0.00004%、1.89%。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 689 号湘银星城 1、2 栋 101、201 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1 月 26 日-2021 年 3 月 8 日

股票简称 唐人神 股票代码 002567
变动类型 （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转融通出借（股 ） 转融通出借变动比例

A 股 -9,790,000 -0.99%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转融通收回（股 ） 转融通收回变动比例

A 股 +4,500,000 +0.46%
小计 -5,290,000 -0.53%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被动减持股数 （股） 被动变动比例

A 股 0（总股本增加，持股数不变） -4.50%
合计 -5,290,000 -5.0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因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持股变动 ；因上市公司股本增
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39,413,210 24.45% 234,123,210 19.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8,905,385 24.40% 233,615,385 19.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507,825 0.05% 507,825 0.04%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二、因可交债换股、公司可转债转股而股本增加，唐人神控股持股比例被动减少超过 1%
1、唐人神控股于 2019年 7月 10日 -7月 11日非公开发行了以其所持公司部分 A股股票为标的

的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9 唐人 EB”，债券代码：117138）。 19 唐人 EB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 亿
元，发行张数为 200万张，存续期限为 3年期，“19唐人 EB”于 2020年 1 月 13 日进入换股期。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2020年 5月 6日至 2020年 6月 29日，可交债
债券持有人将所持的“19 唐人 EB”进行换股，共计换股 8,056,864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836,570,799
股的 0.96%。 唐人神控股持股数由换股前的 148,686,774 股（持股比例 17.77%） 变动为换股后的
140,629,910股（持股比例 16.81%），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0.96%。

2、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截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停止转股日），唐人转债（债
券代码：128092）累计转为公司 A 股普通股 142,506,783 股（面值 1 元），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增加
人民币 142,506,783 元，由人民币 836,570,799 元变更为人民币 979,077,582� 元，唐人神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陶一山、陶业持股数不变，为 140,629,910 股、675,000 股、2,100 股，唐人神控股、
陶一山、陶业因公司总股本增加而持股比例分别被动减少 2.44679%、0.01176%、0.0001%，持股
比例由 16.81%、0.0807%、0.0003%分别被动稀释为 14.3635%、0.0689%、0.0002%，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 689 号湘银星城 1、2 栋 101、201 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5 月 6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
股票简称 唐人神 股票代码 002567
变动类 型 （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被动减持股数 （股） 被动减持比例
A 股 8,056,864（可交债自愿换股） 0.96%
A 股 0（总股本增加，持股数不变） 2.46%
合 计 8,056,864 3.4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可交换债自愿换股、总股本增加而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4,936.3874 17.85% 14,130.7010 14.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055.5893 15.61% 14,079.9185 14.3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80.7981 2.25% 50.7825 0.05%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
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1、上述数值保留 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2、唐人神控股持有的 18,131,406�股已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3、唐人神控
股与大生行于 2020年 11月 10日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一致行动关系自 2020年 11月 10日起算。）

三、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而股本增加，大生行持股比例被动减少超过 1%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截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停止转股日），唐人转债（债

券代码：128092）累计转为公司 A 股普通股 142,506,783 股（面值 1 元），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增加
人民币 142,506,783 元，由人民币 836,570,799 元变更为人民币 979,077,582� 元，大生行持股数
不变， 为 98,106,200 股， 大生行因公司总股本增加而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1.71%， 持股比例由
11.73%变动为 10.02%，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新界元朗大旗岭 747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
股票简称 唐人神 股票代码 002567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被动减持股数 （股） 被动减持比例
A 股 0（总股本增加，持股数不变） 1.71%
合 计 0（总股本增加，持股数不变） 1.7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总股本增加而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9,810.6200 11.73% 9,810.6200 10.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810.6200 11.73% 9,810.6200 10.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 违反 《证 券
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 定
的情况

是□ 否 √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 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1、上述数值保留 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2、唐人神控股与大生行于 2020年 11 月 10 日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一致行动关系自 2020 年
11月 10日起算。 ）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23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
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司按照相关规则编制了《回
购股份报告书》，具体内容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0 年 3 月 26 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的具体内容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 5 月 22 日、2020 年 5 月 26 日、2020 年 5 月 27 日、2020 年 5 月 28 日、2020 年 5 月 29 日、
2020年 6月 3日、2020年 6月 4日、2020年 6月 5日、2020年 12月 24日、2020年 12月 25日、2020年
12月 28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相应的回购股份进展公告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775,171 股，约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 0.05%，最高成交价为 10.32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10.21 元 / 股，成交金额为
7,971,612.93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截至 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11,050,636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5%，
成交金额为 100,034,795.66 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它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符合公司《回购报告书》的相关

规定。
2、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 年 3 月 26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

量为 76,924,200 股。 公司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19,231,050 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79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21-021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台州永健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健控股”）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
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
第一大 股东及 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 押 解 除 日
期

质权人

永健控股 是 20,000,000 34.48% 10.00% 2020 年 5 月 8
日

2021 年 3 月
3 日

方东晖

合计 20,000,000 34.48% 10.00% - - -
上述股份质押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2020-064 号临时

公告。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 股 份
限 售和 冻 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永 健 控
股 58,000,000 29.00% 38,000,000 65.52% 19.00% 0 - 0 -

余娅群 1,907,200 0.95% - - - 0 - 0 -
合计 59,907,200 29.95% 38,000,000 63.43% 19.00% 0 - 0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健控股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
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 � � �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2
债券代码：128115� � � � � � � � �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巨星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述
（一）“巨星转债”基本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656 号”核准，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 972.6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97,260.00 万元，期限六年。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
623 号”文同意，公司 97,26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并
于 2021 年 1 月 4 日进入转股期，转股起止日为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2026 年 6 月 23 日。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2.28 元 /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转股价格未发生
调整。

（二）“巨星转债”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的情形
公司 A 股股票（证券简称：巨星科技，证券代码：002444）自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2021 年 1 月

22 日连续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巨星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 12.28 元 / 股的 130%（即
15.96 元 / 股），已经触发《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即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期内， 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 130%（含 130%）的条件）。

2021年 1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巨星转债”的
议案》，同意行使“巨星转债”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部未转股的“巨星转债”。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个交易日内（即 2021年 1月 25日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三次赎回实施公告，公司自 2021年 1月 25日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
共计发布十一次赎回实施公告，通知“巨星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自 2021 年 2 月 24 日起，“巨星转债”停止交易并停止转股。
（3）2021 年 2 月 24 日为“巨星转债”赎回日。 公司已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

交易日：2021 年 2 月 23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巨星转债”。
（4）2021 年 3 月 3 日为赎回款到达“巨星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巨星转债”赎回款已通

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巨星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二、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截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收市，“巨星转债” 尚有

25,732 张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 25,732 张。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的约定，赎
回价格为 100.27 元 / 张（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当期年利率为 0.40%）。 扣税后的赎
回价格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本次赎回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 2,580,147.64 元。
三、赎回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巨星转债”的面值总额为 2,573,200.00 元，占发行总额的 0.26%，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不会影响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截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收市，公司总股本因“巨星转债”转股累计增加 68,190,792 股。 因总

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四、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部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巨星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巨星转债”不再具

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 自 2021 年 3 月 5 日起，公司发行的“巨星转债”（债券代码：128115）将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巨星转债”摘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3）。

五、最新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可转债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62,718,689 5.83% - -830,293 -830,293 61,888,396 5.41%

高管锁定股 62,718,689 5.83% - -830,293 -830,293 61,888,396 5.41%
二、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012,529,011 94.17% 68,190,792 830,293 69,021,085 1,081,550,096 94.59%

三、总股本 1,075,247,700 100.00% 68,190,792 0 68,190,792 1,143,438,492 100.00%
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本情况。
2、本次变动后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赎回登记日）收市后的股本情况。
六、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571-81601076

传真：0571-81601088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 � � �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3
债券代码：128115� � � � � � � � �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巨星转债”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巨星转债”赎回日：2021 年 2 月 24 日
2、“巨星转债”摘牌日：2021 年 3 月 5 日
一、事件概述
（一）“巨星转债”基本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656 号”核准，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 972.6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97,260.00 万元，期限六年。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
623 号”文同意，公司 97,26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并
于 2021 年 1 月 4 日进入转股期，转股起止日为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2026 年 6 月 23 日。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2.28 元 /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转股价格未发生
调整。

（二）“巨星转债”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的情形
公司 A 股股票（证券简称：巨星科技，证券代码：002444）自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2021 年 1

月 22 日连续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巨星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12.28 元 / 股的 130%（即
15.96 元 / 股），已经触发《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即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期内， 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 130%（含 130%）的条件）。

2021 年 1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巨星
转债”的议案》，同意行使“巨星转债”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

在赎回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的
“巨星转债”。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个交易日内（即 2021年 1月 25日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三次赎回实施公告，公司自 2021年 1月 25日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
共计发布十一次赎回实施公告，通知“巨星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自 2021 年 2 月 24 日起，“巨星转债”停止交易并停止转股。
（3）2021 年 2 月 24 日为“巨星转债”赎回日。 公司已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

交易日：2021 年 2 月 23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巨星转债”。
（4）2021 年 3 月 3 日为赎回款到达“巨星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巨星转债”赎回款已通

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巨星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二、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部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巨星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巨星转债”不再具

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 自 2021 年 3 月 5 日起，公司发行的“巨星转债”（债券代码：128115）将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最新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可转债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62,718,689 5.83% - -830,293 -830,293 61,888,396 5.41%

高管锁定股 62,718,689 5.83% - -830,293 -830,293 61,888,396 5.41%
二、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012,529,011 94.17% 68,190,792 830,293 69,021,085 1,081,550,096 94.59%

三、总股本 1,075,247,700 100.00% 68,190,792 0 68,190,792 1,143,438,492 100.00%
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本情况。
2、本次变动后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赎回登记日）收市后的股本情况。
四、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571-81601076
传真：0571-81601088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五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000502� � � � � 公告编号：2021－011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景控股”）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深圳市盘
古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古数据”）收购其持有的三河雅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1%的股
份，本次收购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披露了《关
于签订＜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盘古数据有限公司之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2）， 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后
陆续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2021-004、2021-009）。

一、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正式协议的协商及中介机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二、重组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目前仅签署了框架协议，各方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结果进一步协商

洽谈，并经各方依法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能签署正式协议。
2、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仍需双方进一步沟通和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最终能否实施及实施的具体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3、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100%股权处在质押状态，且其部分资产处在抵押状态，相关权利限
制能否解除、解除时点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4、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785� � � � � � � � �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1-016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胡精沛先生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开
始日期

质 押 到
期日期

质权人 质押用途

胡 精
沛

是 700,000 2.58% 0.35% 否 否 2021 年 3
月 3 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之日

西藏福聚
投资有限
公司

质押担保

合计 - 700,000 2.58% 0.35%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胡精沛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胡精沛 27,165,451 13.58% 2,000,000 2,700,000 9.94% 1.35% 0 0% 0 0%
合计 27,165,451 13.58% 2,000,000 2,700,000 9.94% 1.35% 0 0% 0 0%

公司股东胡精沛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暂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股东未来
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5 日

证券代码：300648� � � � � � � � 证券简称：星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4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42 号《关于同意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核准，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
定对象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2,383,896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135,400,000 股增加至
147,783,896 股，注册资本由 135,400,000 元（人民币，币种下同）增加至 147,783,896 元。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5 日、2021 年 2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6 日和 2021 年 2 月 2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对公司《章程修正案（2021 年 1 月修
订）》进行了工商备案。公司现已取得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

如下：
1、 名 称：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70663716E
3、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快安马江大道石狮路 6 号 1-4# 楼
5、法定代表人：李有财
6、注册资本：壹亿肆仟柒佰柒拾捌万叁仟捌佰玖拾陆圆整
7、成立日期：2005 年 01 月 24 日
8、营业期限：2005 年 01 月 24 日 至 长期
9、经营范围：电子测试仪、电子自动化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电子自动化工程的设

计、开发；机械设备及配件生产加工；从事计算机软件及硬件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及维护、软件产品销售、电子产品技术服务及服务、计算机网
络工程。 网络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3032� � � � � � � � 证券简称：传智教育 公告编号：2021-024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并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二、 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注册资本及企业类型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并

取得了宿迁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20535045526
名称：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沭阳县迎宾大道东首软件产业园 A 栋大厦 803 室
法定代表人：黎活明
注册资本：40244.75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 年 09 月 04 日
营业期限：2012 年 09 月 04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教育软件开发与销售；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教育信息咨询服务；远程软件技术

服务；非学历计算机技能培训；图书、音像制品零售；文化创意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从事互联
网文化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备查文件
1、 宿迁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5 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8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万安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拟在安徽合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近日， 该全资子公司已经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11MA2WQU6YXT），具体信息如下：
名 称：合肥万安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云谷路 5910 号 2 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赵永大
注册资本：2,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 年 3 月 3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汽车底盘系统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4 日


